
2022 年汕头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

合作院校专项招生方案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一、院校概况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2002 年，是汕头市人民政府

创建的唯一一所综合性公办高职院校，地处粤东中心城市、

全国著名侨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汕头经济

特区，是目前粤东地区办学规模最大的高职院校。

学院现有四个校区，其中濠江校区（436 亩）、金园校区

（56 亩）、新津校区（44 亩）、东墩校区（25 亩），占地总面

积 561 亩。校舍建筑面积 31.7 万平方米，另有在征建设用地

25.66 万平方米（385 亩）。现有固定资产总值 6.34 亿元，其

中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1.06 亿元，纸质图书 58.1 万册，电子

图书 41 万册，电子期刊 22 万册。现有教职员工 617 人，其

中专任教师 457 人，高级职称 106 人，博硕士 370 人（博士

26 人），同时还聘请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高中级工程

师作为兼职教师。

学院的专业设置根据汕头经济发展需求进行调整，目前

设有计算机系、机电工程系、经济管理系、外语系、艺术体

育系、人文社科系、自然科学系和成人教育部、马克思主义

学院、心理与教育教学部等教学单位。

学院办学秉承“知行合一，德技双馨”校训，立足汕头、

服务粤东、辐射广东，弘扬勇立潮头的特区精神，把学院建



设成为潮汕地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摇篮、技术服务和

社会培训基地、潮汕文化研究与传承中心，成为“培养中小

微企业急需人才有特色、传承和发扬潮汕传统文化有亮点、

服务海内外潮人潮侨有抓手”的特色鲜明、省域一流高职院

校。

近年来，学院对接汕头“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布局，依

托建设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和环境工程技术三个省级

高水平专业群，以及建设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数据与会计和

艺术设计三个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培育教育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支撑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3+3+N”

高水平专业群体系。学院坚持面向汕头“三新两特一大”产

业以及区域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打造一批资

源共享、机制灵活、产出高效的技术创新平台；面向区域发

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兼具产品研发、工艺开发、技术推

广、大师培育功能的产学研创投一体化融合型技术技能平台；

面向海内外潮人潮侨，搭建潮人潮侨与祖国建设深度融合发

展的职业教育合作交流桥梁，办学成绩硕果累累，受到社会

高度认可。

学院拥有国家级职业培训基地 2 个，省级培训基地 3 个，

市级培训基地 4 个。在学院新一届党政班子的坚强领导下，

紧抓“扩容、提质、强服务”机遇，出台《汕头职业技术学

院战略发展规划（2019-2025）》《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十四

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等，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继续教

育和社会职业培训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2020 年，经国



家住建部审核通过，学院成为粤东地区唯一一家“广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试点机构”，

为服务汕头区域经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二、招生对象

（一）招生对象面向所有在汕头市务工青年（包括外省

籍），基本条件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含香港、澳门居民）；

2.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7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4.在各类企业或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从事体力或技术劳

动及第三产业服务人员；

5.具有汕头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汕头市

工作经历或服务经验；非汕头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连续

1 年以上在汕头市同一家单位或企业的工作经历或服务经验；

6.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7.身体及心理健康；

8.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9.同等条件下，退伍军人优先纳入“圆梦计划”资助名

单。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在读的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学生或在读大专学生；

2.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

纪律行为的人员；



3.最高学历为专科的人员，不得报考高起专；

4.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

5.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6.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三、招生专业

学习形式 专业层次 技能型专业 其他专业
入学考试

科目

学习

年限

需修

学分

成人教育

（函授）

高起专

(招生 40 名)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前教育、

市场营销

语文、数学、

英语
3 学年制

四、报名时间

2022 年 7 月 1 日—9 月 10 日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7 月 20 日--9 月 10 日），实际开

通时间以报名网站公布为准。

1.移动端——关注“广东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菜

单栏点击“圆梦计划”；

2.PC 端——登录“圆梦计划”网站

www.yuanmengjihua.com或广东青年之声平台www.12355.net。

（二）网上审核（7 月 25 日--9 月 10 日）

考生在“圆梦计划”官网规定时间内进行网络报名，报

名后由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对报名人员的

各项信息进行网络初审,网络审核采取“边报名边审核”的工

作方式，网络报名截止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网络审核的

工作。



（三）现场确认（9 月上旬）

考生资格初审工作结束后，由汕头市圆梦办和汕头职业

技术学院联合进行资格审核确认。成人高考现场确认考生本

人应于规定时间内携带报名相关资料前往指定地点进行现

场确认。

（四）组织考试（10 月中下旬）

统一组织考生参加 2022 年 10 月份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招

生考试（具体时间以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五）审核公示（12 月中旬）

成人高考录取结束后，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在成人高考录

取考生中，根据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圆梦计划”招生名额及

学员成绩排名确认拟资助圆梦学员名单，随后通知拟资助圆

梦学员提交报读“圆梦计划”所需相关资料并进行审核。“圆

梦计划”正式资助学员名单于 12 月中下旬在“圆梦计划”

官方网站、汕头市团委网站、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网站进行公

示。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报考成人高考并被录取，取得相

应学籍，可享受“圆梦计划”资助政策。

（六）正式录取（12 月下旬）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在公示结束后给获得“圆梦计划”资

助资格的学员寄发《录取通知书》，并详细告知资助学员“圆

梦计划”的资助政策及所需缴纳的费用。如有资格审核未通

过或考生本人放弃就读“圆梦计划”的情况，则由院校根据

考生成绩排名顺次补录，相关情况报备汕头市圆梦办。

（七）学员注册（12 月下旬）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在招录工作完成后，尽快做好录取学

员注册工作，同时将最终“圆梦计划”录取学员名单上报到

汕头市圆梦办，名单的详细信息将在汕头市团委官方网站及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进行同步公示。

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 份；

2．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2 份；

3．填写好圆梦报名登记表 2 份；

4．近期蓝底免冠一寸照片 4 张；

5．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等材料。

对于开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可由工作所在

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部门出具就业及就业年

限证明；

6．所在单位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办公电话；

七、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市财政和社会募集资

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

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不予退还个人

缴纳学费。

（二）考务费

参加成人高考考生根据广东省考试院要求缴纳成人高



考相关费用。

（三）教材费

学员入学时直接与图书供应商购买。

八、联系方式

学习地址：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金园校区）

联 系 人：陈资

联系方式：0754-88630358

电 话：0754-88627221

邮 箱：o_crjyb@stpt.edu.cn Q Q：383356882

mailto:o_crjyb@stpt.edu.cn

